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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

——以首次公开募股成功为可行权条件

【例】甲公司实际控制人设立员工持股平台（有限合伙

企业）以实施一项股权激励计划。实际控制人作为该持股平

台的普通合伙人将其持有的部分甲公司股份以名义价格转

让给持股平台，甲公司员工作为该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人以

约定价格（认购价）认购持股平台份额，从而间接持有甲公

司股份。该股权激励计划及合伙协议未对员工的具体服务期

限作出专门约定，但明确约定如果自授予日至甲公司成功完

成首次公开募股时员工主动离职，员工不得继续持有持股平

台份额，实际控制人将以自有资金按照员工认购价回购员工

持有的持股平台份额，回购股份是否再次授予其他员工由实

际控制人自行决定。

分析：本例中，甲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持股平台将其持

有的部分甲公司股份授予甲公司员工，属于企业集团内发生

的股份支付交易。接受服务企业（甲公司）没有结算义务，

应当将该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。

根据该股权激励计划的约定，甲公司员工须服务至甲公

司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，否则其持有的股份将以原认购价

回售给实际控制人。该约定表明，甲公司员工须完成规定的

服务期限方可从股权激励计划中获益，属于可行权条件中的

服务期限条件，而甲公司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属于可行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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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中业绩条件的非市场条件。甲公司应当合理估计未来成

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的可能性及完成时点，将授予日至该时

点的期间作为等待期，并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预

计可行权数量作出估计，确认相应的股权激励费用。等待期

内甲公司估计其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的时点发生变化的，

应当根据重估时点确定等待期，截至当期累计应确认的股权

激励费用扣减前期累计已确认金额，作为当期应确认的股权

激励费用。

分析依据: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——股份支付》第五

条和第六条等相关规定；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》第七

部分相关规定；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》第 187 页至第

189 页相关内容。


